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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EPA-97-J104-02-208 

計畫執行單位：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計畫主持人（包括協同主持人）：陳政任教授、樊國恕教授、許昺奇

教授、李家偉副教授、洪崇軒助理教授、蔡匡忠助理教授、黃玉立助

理教授 

計畫期程：97 年 04 月 21 日起 97 年 12 月 31 日止 

計畫經費：壹仟捌佰萬元整 

 

摘  要 

依據計劃契約書於期末報告完成下列工作事項： 

在執行「南部環境災害應變隊持續建置」工作項目方面：持續建置台南及建

立高雄應變隊共 2 隊，由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專責成立，於台南及高雄各設一

隊，每隊 12 人，全時維持至少 3 人以上，全年無休依照本署毒管處指揮之毒性

化學物質災害應變監控中心、諮詢中心通報之事故及報核之標準作業程序執行趕

赴現場應變處理、專責應變監測及專責應變採樣與善後復原工作，以強化毒災應

變時效與能力。 

在執行「平時工作辦理」工作項目方面：辦理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緊急應

變臨場輔導，毒化物意外的事故發生，往往多是不可預期，但若平時做好預防工

作時，則可將傷害降到最低，截至期末報告為止南部應變隊總共完成 59 場次，

達年度執行率為 118%，符合合約規定進度，執行場次為高雄應變隊完成 25 場次

之輔導(高雄縣已完成輔導廠商家數為 12 家、高雄市已完成輔導廠商家數為 10

家、屏東縣已完成輔導廠商家數為 3 家)，台南應變隊完成 34 場次之輔導(台南

市已完成輔導廠商家數為 6 家、台南縣已完成輔導廠商家數為 28 家)；辦理協助

轄區內地方環保局機關規劃運作毒性化學物質工廠的無預警測試工作，為了解運

作廠場於事故發生時，工廠在第一時間內是否能有效的自救及應變以控制住災

情，除了事故工廠本身的搶救及通報外，有賴於毒災聯防小組在發生毒災事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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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實際發揮聯防支援的功能及有效的應變，應變隊將配合各縣市環保單位實

施測試，截至期末報告為止南部應變隊總共完成 36 場次，達年度執行率為

120%，符合合約規定進度，執行場次為台南應變隊完成 20 場次之無預警測試，

高雄應變隊完成 16 場次之無預警測試；辦理輔導地方環保機關辦理演習整訓，

截至期末報告為止南部應變隊總共完成 8 場次演練，執行場次為台南隊完成演練

3 場次(含台南縣萬安 31 號、台南縣毒災演練及台南市毒災演練)，高雄隊完成演

練 5 場次(含高雄縣萬安 31 兵推、高雄縣萬安 31 實兵演練、台東縣毒災演練、

屏東縣毒災演練及高雄市毒災演練)；辦理環保署交付全動、反恐與環境災害相

關演習、兵推，南部應變隊總共完成 5 場次，符合合約規定進度；協助地方環保

機關輔導檢視毒災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南部應變隊總共完成 153 件數，符合合

約規定進度，執行件數為台南隊完成 58 件數，高雄隊完成 95 件數；辦理毒化物

業者之毒災防救法規宣導及說明，南部應變隊總共完成 8 場次，符合合約規定進

度，執行場次為台南隊完成執行四場次(台南市二場次、台南縣二場次)，高雄隊

完成執行四場次達 (高雄市一場次、屏東縣一場次、高雄縣二場次)；執行協助

與環保署督察大隊聯合毒災業務交流，已於 10 月 27 日完成與環保署督察大隊聯

合毒災業務交流會議；執行環保署各項儀器裝備校正、維護，並補充耗材，每週

進行署撥器材清點與保養，並做成紀錄備查。 

在執行「變時工作辦理」工作項目方面：事故出勤處理截至期末報告為止轄

區內發生毒災事故到場應變案例，共計有 14 件案例，其中高雄縣 4 件、高雄市

1 件、台南縣 4 件、屏東縣 4 件及台南市 1 件，應變隊 1 小時到場率來計算也符

合合約規定 75%以上；另應變隊完成建立轄區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整備核心基

本資料及研擬應變作業手冊。 

在執行「執行人員訓練」工作項目方面：定期進行內部及新進人員之教育訓

練、每周執行應變隊員體能訓練，體能項目包含跳繩、慢跑、仰臥起坐、另外本

隊於九月份配合參與環保署舉辦之相關整訓課程，已完成整訓課程規定項目之訓

練，應變隊整訓課程時間為 4 天 36 小時(於九月四、五日室內課程；九月十一、

十二日室外課程)，將派員參加以期能讓所有隊員建立更完整基本原理認知、安

全觀念及實際應變所需技能。 

在執行「全國動員研討及聯防小組組訓活動」工作項目方面：已於 6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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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6 月 25 日、10 月 28 日、10 月 29 日，完成辦理全國動員研討及聯防小組組

訓活動各二場次。 

在執行「組成南部區域毒災聯防應援隊 2 隊」工作項目方面：協調台南及高

雄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業者自主成立毒災聯防應援團隊共 2 隊，台南毒災應

援隊選擇的對象以高科技廠及化工廠為主，成員分為台灣積體電路製造股份有限

公司第十四廠、台灣積體電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第六廠、聯華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奇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瀚宇彩晶股份有限公司、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

南寶樹脂化學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來組成；高雄毒災應援隊則是以化工廠、

運輸廠及氣體廠為主，成員以輝宇通運股份有限公司、錦德氣體有限公司、長興

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屏南分公司等廠商籌組而成，都是以該公司之緊急應變小

組人員建立，由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與毒災聯防應變隊團隊各廠商、公司簽訂支

援協定，應援團隊將協助及配合毒災事故之救災應變，環境毒災應變隊本著自救

互救的精神，將提供完整訓練予毒災應援團隊，經由紮實的訓練後，毒災應援團

隊將具備較完整的救災能力，提供能力不足之發生災害事故之業者救災之協助。 
 

英文摘要 

In this project, the following work items have been carried out and completed: 

On the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two southern environmental response 

teams (ERT)”, two teams have been setup in Kaohsiung and Tainan. Each team has 

twelve members and at least three members are on duty at any time to provide 

incident response, monitoring, sampling and analysis, and recovery work.  

On the site visit of operating facilities: the team has visited 59 operating facilities 

in which 10 were in Kaohsiung county, 12 were in Kaohsiung city, 3 were in Pington 

county, 28 were in Tainan county, 6 were in Tainan city. The number of visit has met 

the requirement of 50 facilities. On the unnoticed testing of the operating facilities; 

the Tainan team has completed 20 tests while Kaohsiung team has completed 16 tests, 

which has met the requirement of a total of 36 tests. 

For the joint drill, 8 drills have been held to date while 3 more drill will be done 

in December. The team also participated in 5 table top drills. The team helped the 

local environmental bureau to inspect the ER plan for 153 toxic facilities which has 

met the contract requirement. The team also provided 8 workshops on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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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eness of toxic substance control acts, 2 in Tainan city, 2 in Tainan County, 1 in 

Kaohsiung City, 2 in Kaohsiung County, 1 in Pington County. The team also 

performed necessary maintenance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bureaus on their emergency 

response equipment.  

On the 24 hours response work and drill, a total of 14 on-scene response services 

were provided to date. Among these incident response, there were 4 in Kaohsiung 

county,one in Kaohsiung city, 4 in Tainan county, 4 in Pington county, and one in 

Tainan city. 75% of the responses were arrived within one hour.  

The training of ERT members are completed according to the planning of EPA. A 

total of 36 hours training has been done, including 9 hours of general concept courses, 

27 hours of practical operation. These training will improve the response capabilities 

of the team members such that the affected incident area can be reduced and loss can 

be minimized.    

On the workshop for national mobilization and joint response training, two 

workshops have been held on June 24 and October 28 for national mobilization 

workshop, and two workshops have been held on June 25 and October 29 for joint 

response training. 

On the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joint response teams from operating 

facilities, two teams have been organized. The Tainan team members comprised staffs 

from TSMC Fab 14 and Fab 6, UMC, CMO, Hans-Star, Epi-star, and Nanpao Resin 

Chemical Co. The Kaohsiung team members comprised of staffs from Eternal 

Chemicals, Hui-Yu Transport Co., and Jin-De Gas Co. The joint response team also 

participated the ERT training and will be an important task force for providing aids to 

facilities with insufficient capabilities. 
 

前  言 

環保署為賡續強化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技術支援諮詢中心之功能，爰於台

灣地區北部、中部及南部積極籌劃建立各區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技術支援諮詢

中心，本校於 90~95 年度承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之委託與指定，分別於 90 年建置

台灣地區南部毒災應變諮詢中心(以下簡稱中心)及 95 年 8 月成立南部環境毒災

應變隊(以下簡稱應變隊)，成立至今中心及應變隊已執行到場的毒性化學物質事

故及其他危險品事故達 177 多次以上，各式各樣的事故由小到大，由火災、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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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外洩，各種工安、環保災害事故都經歷過。 

早在中心執行到場應變諮詢期間(90 年至 96 年)，面對許多事故狀況，中心

同仁為避免災害擴大至不可收拾，便於第一時間著防護衣進入進行止漏作業，並

於後續的作業中擔任指揮與監測工作，此種作為便是將「應變諮詢」提升至「應

變」的層次，南區毒災應變諮詢中心也順利完成階段性任務，將南區毒災應變諮

詢中心之功能發揮至最大。 

環保署規劃在台灣地區各地成立應變隊七隊，本校並於 95 年 8 月承行政院

環境保護署之委託與指定，在南科建置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台南隊 1 隊；且於

96 年 1 月另成立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高雄隊 1 隊，實際執行第一線「應變」的

工作，由於兩隊應變隊地點位於台南縣市及高雄縣市的中心點，在台南縣市及高

雄縣市的事故應變隊都可在 1 小時內到達，大大縮短到場時間，便可爭取到對毒

災第一時間應變處理的機會。 

工作方法 

(一)南部環境災害應變隊持續建置： 

1、持續建置南部環境災害應變隊 2 隊，須於轄區內經本署同意適 當地點分

布配置，日夜 24 小時派班留守駐在所備勤；台南隊成立進駐於南科駐在

所、高雄隊則須於轄區內經本署同意適當地點配置。每隊至少 12 人，隊

長與副隊長為本計畫重要參與人員，需為化學、化工、環工、公衞、環

境衛生或其他相關科系畢業，或是已有應變經驗的業界人員。 

2、應變隊需 24 小時全天候維持至少 3 人以上，全年無休依照本署毒管處指

揮之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監控中心、諮詢中心通報之事故及報核之標

準作業程序執行趕赴現場應變處理、專責應變監測及專責應變採樣與善

後復原工作，以強化毒災應變時效與能力。 

3、環境災害應變隊每隊需有適當執勤辦公室，另外每隊人員需可執行運用

本署裝備並代管保全、保養、維護校正及自購耗材執行該批裝備（裝備

清單包括 PID、FID、FTIR【需自購氮氣】、熱影像儀及四用氣體偵測器

等儀器及相關裝備如附件）。每隊需配備 A 級防護裝備(至少 3 套)，空氣

呼吸器(至少 3 具)，防爆無線電(至少 6 支)，應變車兩台。（註：執行運

用本署裝備如已充足則毋需租賃，如不足則需租賃補足；如本署本年度

另有購置應變車供使用時，本項相關費用依實際支用時間及合約單價之

費用支付款項）】（遺失裝備需依法賠償）。 



 VI

4、毒化物事故發生，轄區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或第二代理人至少一人

到場協助應變。 

5、每隊工作任務包括： 

（1）平時工作辦理 

A、執行緊急應變臨場輔導 25 場次（災害風險輔導）、無預警測試 15

場次以上(邀請專家學者每次至少 1 人，提供出席費；執行人員至少

2 人，提供交通費)。輔導地方環保機關辦理演習整訓（每隊至少出

席 3 場次，每次至少 3 人提供交通、膳雜費）。 

B、執行環保署交付全動、反恐與環境災害相關演習、兵推(含平時整備

演訓 9 場次)，可結合並召集轄區毒災聯防應援隊參與任務。 

C、協助地方環保機關輔導檢視毒災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 30 件次（每

場次至少 2 人提供膳雜費及交通費）。 

D、辦理毒化物業者之毒災防救法規宣導及說明至少 4 次（每場次出席

人員至少 50 人提供午餐及茶水費）。（場地由環保局提供，提供

執行人員至少 3 人交通費、住宿費）。 

E、執行協助與環保署督察大隊聯合毒災業務交流，完成年度毒災應變

業務講習（包含編寫共通講習手冊一份）(完成 1 場次業務講習，每

次至少 2 人，提供交通費、膳雜費)。 

F、執行環保署各項儀器裝備校正、維護，並補充耗材，應負責裝備之

保管責任，如有遺失或損壞，應負賠償責任。 

G、以上除各縣市最少要求次數件數，其他可以計畫內平均值計算達成

次數件數。 

（2）變時工作辦理 

A、執行毒災事故之災況訊息傳輸、毒化物偵測、督導或協助毒災業者

進行現場處理及若成立毒災應變中心時之整合協調、複合確認、接

受報到與物資調配相關事宜。 

B、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現場環境監測工作包括：現場空氣污染物鑑定、

空氣污染物監測、毒化物容器危害熱影像監測等工作。 

C、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現場災害環境採樣工作包括：現場污染土壤與水

體採樣、分析等工作。 

D、應變隊應建立轄區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整備核心基本資料（包括

通聯對象、應變裝備與資材及各階段應變資料）及研擬應變作業手

冊，俾提升預防整備成效及落實緊急應變實際需要。 

E、變時工作 A-C 每年出勤處理平均每隊至少 13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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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跨區支援本署執行公差任務、辦理署內指派之專案性協調工作、支

援本署指定區域之業務或應變任務，並於待命執勤時接受緊急交辦

登打、彙整或查詢任務(每隊每月平均 40 人次，提供膳雜費、往返

交通費、住宿費)。 

G、執行支援災害事故任務（同前項出勤場次併計），除東部如花蓮、

台東及馬祖、金門、澎湖等離島地區外，每次事故發生經通報後 1

小時內到場處理率第一年(97 年) 合計須達 75％以上，出勤完成後

需提交事故處理報告與出勤處理費用評估報告。 

6、環境災害應變隊人員需於新進勤前先進行各式演訓，並配合參加本署舉

辦之相關整訓課程（每隊 12 人參加 4 天共 36 小時訓練提供住宿費、膳雜

費、往返交通費）。 

7、執行全國動員研討（每場次出席人員至少 50 人）及聯防小組組訓活動（每

場次出席人員至少 200 人）各 2 場次。會議時間為 1 天 8 小時，含場地租

用、編印講義手冊、午餐、茶水、會場接駁車、外聘講師交通費及鐘點

費等。 

(二)協調組成南部區域毒災聯防應援隊 2 隊，針對災害所需專長項目，輔助環境

災害應變隊支援區域特定事故應變；得標者透過整訓以提升南部區域毒災聯

防應援隊救災能力，俾提供其他應變能力不足之災害事故救災善後之協助。 

1、協調整合運作廠場專業人員與得標者簽約組成南部區域毒災聯防應援隊

2 隊。每次事故發生經通報請求支援後由應變隊研判災情視狀況啟動相關

人員到場支援協助應變隊處理應變善後處理事項。應援團隊每年每隊至

少出勤 3 場次、每場次出勤 3 人次，資深應變專家至少 1 人每年至少出

勤 9 場次。（提供交通費、膳雜費及住宿費）。 

2、每隊 12 人，全時維持至少 3 人以上，24 小時隨時待命出勤協助毒性化學

物質災害之現場應變處理與善後復原工作。 

3、每隊工作任務包括：支援環境災害應變隊進行現場災況訊息傳輸、毒化

物偵測、進行現場處理及若成立毒災應變中心時之整合相關事宜。 

4、南部區域毒災聯防應援隊人員需於新進勤前先進行各式演訓，並配合參

加本署舉辦之相關整訓課程(每隊 12 人參加 4 天共 36 小時訓練提供住宿

費、膳雜費、往返交通費）。 

5、南部區域毒災聯防應援隊於本年執行得標者委辦任務工作時，得與環境

災害應變隊人員聯合編組執行委辦任務，其績效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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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之工作為應變人員 24 小時全年無休待命，執行毒性化

學物質災害趕赴現場應變處理，規劃及建立台南及高雄 2 隊應變隊；且協調南部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業者自主成立毒災聯防應援團隊 2 隊，針對業者專長項

目，輔助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支援區域特殊事故應變，透過整訓，提供其他應變

能力不足之災害事故業者救災善後之協助。以提升毒災事故應變的安全性與有效

性為主，截至期末報告為止完成各工作項之執行成果如下所彙整： 

(一) 持續建置南部環境災害應變隊 2 隊 

 期末完成工作項目說明： 

1.持續維持建置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台南隊成立進駐於南科駐在所，高雄

隊則設立於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日夜 24 小時派班留守駐在所備勤。 

2.全天候維持至少 3 人 24 小時執勤。 

3.環境災害應變隊設有勤辦公室，另外應變隊人員平日執行署撥裝備代管保

全、保養、維護校正等，請詳平時工作辦理事項。 

4.毒化物事故發生，將依合約規定派遣轄區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或第二

代理人至少一人到場協助應變。 

 工作比重進度百分比：20% 

(二)執行平時工作辦 

 期末完成工作項目說明： 

1.辦理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緊急應變臨場輔導：期末為止南部應變隊總共

完成 59 場次，達年度執行率為 118%【執行場次為台南隊執行緊急應變臨

場輔導 34 場次，高雄執行緊急應變輔導 25 場次。】 

2.辦理協助轄區內地方環保局機關規劃運作毒性化學物質工廠的無預警測

試工作：期末為止南部應變隊總共完成 36 場次，達年度執行率為 120%【執

行場次為台南隊執行無預警 20 場次，高雄執行無預警 16 場次】 

3.辦理輔導地方環保機關辦理演習整訓：期末為止南部應變隊總共完成 8 場

次演練【執行場次為台南隊完成演練 3 場次(含台南縣萬安 31 號、台南縣

毒災演練及台南市毒災演練)，高雄隊完成演練 5 場次(含高雄縣萬安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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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推、高雄縣萬安 31 實兵演練、台東縣毒災演練、屏東縣毒災演練及高

雄市毒災演練)】。 

4.辦理環保署交付全動、反恐與環境災害相關演習、兵推作業：南部應變隊

總共完成 5 場次【執行場次為台南隊執行環保署交付 4 場次之訪評業務；

高雄隊執行環保署交付 1 場次之訪評業務。】 

5.協助地方環保機關輔導檢視毒災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南部應變隊總共完

成 153 件數，達年度執行率為 255%【執行場次為台南隊執行檢視毒災危

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完成 58 件；高雄隊執行檢視毒災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

完成 95 件次】。 

6.辦理毒化物業者之毒災防救法規宣導及說明會：期末為止南部應變隊總共

完成 8 場次【執行場次為台南隊完成執行四場次(台南市二場次、台南縣

二場次)，高雄隊完成執行四場次達 (高雄市一場次、屏東縣一場次、高雄

縣二場次) 】。 

7.執行協助與環保署督察大隊聯合毒災業務交流：已於 10 月 27 日完成與環

保署督察大隊聯合毒災業務交流會議。 

8.執行環保署各項儀器裝備校正、維護，並補充耗材：環保署會同署內相關

單位完成署撥器材清點；每週進行署撥器材清點與保養，並做成紀錄備

查；儀器送校，檢附儀器校正記錄單，共四次。 

 工作比重進度百分比：20% 

(三) 執行變時工作辦理 

 期末完成工作項目說明： 

1,目前應變隊執行事故出勤 14 場次。 

2.完成後需提交事故處理報告與出勤處理費用評估報告，於事故後繳交給監

控中心彙整，完成 14 場次事故報告之繳交，達成率 100%。 

3.事故發生 1 小時內到場處理率符合合約規定，符合合約規定 75%以上。 

4.已執行署內長官交辦事項 

5.應變隊建立轄區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整備核心基本資料及研擬應變作

業手冊撰寫執行中。 

 工作比重進度百分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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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行人員訓練 

 期末完成工作項目說明： 

定期進行內部及新進人員之教育訓練、每周執行應變隊員體能訓練，體能項

目包含跳繩、慢跑、仰臥起坐、另外本隊已於九月份配合參與環保署舉辦之

相關整訓課程，依整訓課程規定之項目進行訓練，應變隊整訓課程時間為 4

天 36 小時(於九月四、五日室內課程；九月十一、十二日室外課程)，已派員

參加以期能讓所有隊員建立更完整基本原理認知、安全觀念及實際應變所需

技能。 

 工作比重進度百分比：10% 

(五) 執行全國動員研討及聯防小組組訓活動 

 期末完成工作項目說明：已於 6 月 24 日、6 月 25 日、10 月 28 日、10 月 29

日完成辦理全國動員研討及聯防小組組訓活動各二場次，執行達成率 100%。 

 工作比重進度百分比：10% 

(六) 組成南部區域毒災聯防應援隊 2 隊 

 期末完成工作項目說明：協調台南及高雄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業者自主成

立毒災聯防應援團隊共 2 隊，台南毒災應援隊選擇的對象以高科技廠及化

工廠為主，成員分為台灣積體電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四廠、台灣積體電

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第六廠、聯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奇美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瀚宇彩晶股份有限公司、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南寶樹脂化學工廠股

份有限公司等公司來組成；高雄毒災應援隊則是以化工廠、運輸廠及氣體廠

為主，成員以輝宇通運股份有限公司、錦德氣體有限公司、長興化學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屏南分公司等廠商籌組而成，都是以該公司之緊急應變小組人員

建立，由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與毒災聯防應變隊團隊各廠商、公司簽訂支援

協定，應援團隊將協助及配合毒災事故之救災應變，環境毒災應變隊本著自

救互救的精神，將提供完整訓練予毒災應援團隊，經由紮實的訓練後，毒災

應援團隊將具備較完整的救災能力，提供能力不足之發生災害事故之業者救

災之協助；另於 9 月 4、5、11、12 日將配合參加本署舉辦之相關整訓課程。 

 工作比重進度百分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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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列表如下： 

合約工作項目 完成工作項目 進度 

1. 持 續 建 置

南部環境

災害應變

隊 2 隊 

A、持續建置南部環境災害應

變隊 2 隊。 

B、應變隊需 24 小時全天候

維持至少 3 人以 

C、環境災害應變隊每隊需有

適當執勤辦公室，另外每

隊人員需可執行運用本

署裝備並代管保全、保

養、維護校正及自購耗材

執行該批裝備。 

D、毒化物事故發生，轄區計

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或

第二代理人至少一人到場

協助應變。 

1.持續維持建置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台

南隊成立進駐於南科駐在所，高雄隊

則設立於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日

夜 24 小時派班留守駐在所備勤。 

2.全天候維持至少 3 人 24 小時執勤。 

3. 環境災害應變隊設有勤辦公室，另外

應變隊人員平日執行署撥裝備代管保

全、保養、維護校正等，請詳平時工

作辦理事項 F。 

4. 毒化物事故發生，將依合約規定派遣

轄區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或第二

代理人至少一人到場協助應變。 

20% 

A、執行緊急應變輔導 25 場

次（災害風險輔導）、無

預警測試 15 場次以上。

輔導地方環保機關辦理

演習整訓（每隊至少出席

3 場次）。 

1.台南隊執行緊急應變臨場輔導 34 場

次，高雄執行緊急應變臨場輔導 25 場次。 
2. 台南隊執行無預警 20 場次，高雄隊執

行無預警 16 場次。 
3. 台南隊完成演練3 場次(含台南縣萬安

31 號、台南縣毒災演練及台南市毒災演

練)，高雄隊完成演練 5 場次(含高雄縣萬

安 31 兵推、高雄縣萬安 31 實兵演練、

台東縣毒災演練、屏東縣毒災演練及高

雄市毒災演練)。 
B、執行環保署交付全動、反

恐與環境災害相關演

習、兵推。 

台南隊執行環保署交付 4 場次之訪評業

務；高雄隊執行環保署交付 1 場次之訪

評業務。 

C、協助地方環保機關輔導檢

視毒災危害預防及應變

計畫 30 件次。 

台南隊執行檢視毒災危害預防及應變計

畫完成 58 件；高雄隊執行檢視毒災危害

預防及應變計畫完成 95 件次。 
D、辦理毒化物業者之毒災防

救法規宣導及說明至少 4

次 

台南隊完成執行 4 場次 (台南市二場

次、台南縣二場次)；高雄隊完成執行 4

場次 (高雄市一場次、屏東縣一場次、高

雄縣二場次) 
E、執行協助與環保署督察大

隊聯合毒災業務交流，完

成年度毒災應變業務講

習。 

已於 10 月 27 日完成與環保署督察大隊

聯合毒災業務交流會議。 

2. 執 行 平 時

工作辦理 

F、執行環保署各項儀器裝備

校正、維護，並補充耗材

環保署會同署內相關單位完成署撥器材

清點。 
每週進行署撥器材清點與保養，並做成

紀錄備查。 
儀器送校，檢附儀器校正記錄單，共四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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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3. 執 行 變 時

工作辦理 

A、執行毒災事故之災況訊息

傳輸、毒化物偵測、督導

或協助毒災業者進行現場

處理及若成立毒災應變中

心時之整合協調、複合確

認、接受報到與物資調配

相關事宜。 

B、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現場環

境監測工作包括：現場空

氣污染物鑑定、空氣污染

物監測、毒化物容器危害

熱影像監測等工作。 

C、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現場災

害環境採樣工作包括：現

場污染土壤與水體採

樣、分析等工作。 

D、應變隊應建立轄區毒性化

學物質災害應變整備核

心基本資料及研擬應變

作業手冊，俾提升預防整

備成效及落實緊急應變

實際需要。 

E、變時工作 A-C 每年出勤處

理平均每隊至少 13 場次。

F、跨區支援本署執行公差任

務、辦理署內指派之專案

性協調工作、支援本署指

定區域之業務或應變任

務，並於待命執勤時接受

緊急交辦登打、彙整或查

詢任務(每隊每月平均 40

人次，提供膳雜費、往返

交通費、住宿費)。 

G、執行支援災害事故任務，

除東部如花蓮、台東及馬

祖、金門、澎湖等離島地

區外，每次事故發生經通

報後 1 小時內到場處理率

第一年(97 年) 合計須達

75％以上。 

1.目前應變隊執行事故出勤 14 場次。 

2.完成後需提交事故處理報告與出勤處

理費用評估報告，於事故後繳交給監控

中心彙整，完成 14 場次事故報告之繳

交，達成率 100%。 

3.事故發生 1 小時內到場處理率，符合合

約規定 75%以上。 

4.已執行署內長官交辦事項 

5.應變隊建立轄區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

變整備核心基本資料及研擬應變作業手

冊撰寫執行中。 

20% 

4. 執 行 人 員

訓練 

環境災害應變隊人員需於新

進勤前先進行各式演訓，並

配合參加本署舉辦之相關整

FTIR 專家學者查訪及意見交流。 
定期進行內部及新進人員之教育訓練。 
每周執行應變隊員體能訓練，體能項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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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課程 包含跳繩、慢跑、仰臥起坐。 
9 月 4、5、11、12 日參加環保署舉辦之

相關整訓課程。 
5. 執 行 全 國

動員研討

及聯防小

組組訓活

動 

辦理全國動員研討及聯防小

組組訓活動共一場次 

已於 6/24、6/25 及 10/27、10/28 完成辦

理全國動員研討及聯防小組組訓活動各

二場次，執行達成率 100% 10% 

6. 組 成 南 部

區域毒災

聯防應援

隊 2 隊 

A、協調整合運作廠場專業

人員與得標者簽約組成南

部區域毒災聯防應援隊 2

隊。 

B、每隊 12 人，全時維持至

少 3 人以上，24 小時隨時

待命出勤協助毒性化學物

質災害之現場應變處理與

善後復原工作。 

C、每隊工作任務包括：支

援環境災害應變隊進行現

場災況訊息傳輸、毒化物

偵測、進行現場處理及若

成立毒災應變中心時之整

合相關事宜。 

D、南部區域毒災聯防應援

隊人員需於新進勤前先進

行各式演訓，並配合參加

本署舉辦之相關整訓課

程。 

E、南部區域毒災聯防應援

隊於本年執行得標者委辦

任務工作時，得與環境災

害應變隊人員聯合編組執

行委辦任務，其績效合併

計算。 

已完成籌組應援團隊 2 隊，已完成雙方

合約換約中。 
9 月 4、5、11、12 日將配合參加本署舉

辦之相關整訓課程。 
 

20% 

 

結  論 

環境毒災應變隊除依規劃使應變隊隊員熟悉緊急應變器材設備操作使用、了

解事故應變現場緊急程序各項應變作業，於平時配合各縣市環保局進行毒化物運

作場廠輔導，也藉機會將相關毒化物運作管理事項、事故案例經驗宣導給予毒化

物運作廠商。利用毒化物運作廠商原本運作經驗，與環保局、應變隊之專家學者

交流機會，使其對於毒化物災害事故預防能有更具體了解，也可為環境毒災預防

與緊急應變加注入一份力量。 



 XIV

建  議 

為維持毒災應變體系的運作，惠請署內能及早規劃 99~102 年度計畫，以避

免空窗期的產生，使毒災應變體系能正常運作。 


